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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

本基金資產。 

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

金資產。 

17 5 5 五、本基金為給付受益

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

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

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

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

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

款金融機構簽訂借款

契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

基金保管機構或與經

理公司有利害關係者，

其借款交易條件不得

劣於其他金融機構。 

17 4 45 四、本基金為給付受益

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

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

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

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

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

款金融機構簽訂借款

契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

基金保管機構或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

害關係者，其借款交易

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

融機構。 

酌修文字。 

 

17 7  七、除本契約另有規定

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

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

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

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

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

費、掛號郵費、匯費及

17 6  六、除本契約另有規定

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

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

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

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

費用、反稀釋費用、買

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

配合實際運作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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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

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

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

計價幣別給付之。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

費用。 

 

17 8  八、受益人請求買回一

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

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

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給付買回價金。前述部

分買回之最低單位數

限制，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 

 

17 7  七、受益人請求買回一

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

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

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給付買回價金外，並

應於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

證之換發。 

 

配合實際運作

修改。 

17 9  九、本基金依本條第一

項，自成立之日起九十

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

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

買回價金合計達一定

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例時，該買

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

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重，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且得自該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

17 10  十、本基金依本條第一

項，自成立之日起___

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

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

買回價金合計達一定

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例時，該買

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

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且得自該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

依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 112 年 10

月 20 日中信

顧 字 第

1120053810

號規定，將於

114 年 1 月 1

日前明訂反稀

釋費用，並於

公開說明書揭

露相關反稀釋

費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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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定金額、一定比例及反

稀釋費用比率、一定比

重、調整及相關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

併或清算事由，投資人

依公告期間行使其權

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

費。 

 

定金額、一定比例及反

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

相關計算方式，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

因本基金合併或清算

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

間行使其權益者，不得

收取反稀釋費。 

18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18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18 1  一、任一營業日之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

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

額及本契約第十七條

第五項第四款所定之

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

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

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8 1  一、任一營業日之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

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

額及本契約第十七條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之

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

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

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配合款項調整

酌修文字。 

18 2  二、前項情形，經理公

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

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

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

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

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

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

18 2  二、前項情形，經理公

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

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

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

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

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

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

配合實務運作

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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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

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

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

格。 

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 公 司 就              

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

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18 3  三、受益人申請買回有

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

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

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

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

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

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

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

予撤銷。 

 

 

18 3  三、受益人申請買回有

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

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

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

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

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

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

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

予撤銷。經理公司應於

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

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交付因撤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無需

辦理實體受益

憑證之換發，

並配合實際運

作，爰修減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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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

憑證。 

19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

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

付 

19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

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

付 

 

19 1 1 一、經理公司因金管會

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

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

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

付買回價金： 

（一）證券交易市場、

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

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

易； 

19 1 1 一、經理公司因金管會

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

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

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

付買回價金： 

（一）證券交易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外

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

停止交易；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市場酌

修文字。 

20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 

20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 

 

20 1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

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

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因時差問

題，故每營業日之基金

淨資產價值計算，於次

一營業日（計算日）完

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

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

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

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

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

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

20 1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

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

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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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

型初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

型之損益後，得出以基

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

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資

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

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

型資產淨值按本條第

四項之匯率換算即得

出以報價幣別呈現之

各類型淨資產價值。 

20 3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

處理方式，依下列規

定： 

(一)投資於中華民國境

內之資產:：應依同業

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

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

準」及「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

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

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

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

20 3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

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

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

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

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

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

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明訂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時點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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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

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 

（二）投資於外國之資

產:： 

(1)債券：以計算日臺北

時間上午十一點前自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取得之

各交易市場之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之最近收

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

利息為準，如無法取得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提供

之最近收盤價格時，則

以路孚特 (Refinitiv)所

提供之最近收盤價代

之。持有暫停交易或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

將以經理公司洽商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

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

公平價格為準。 

(2)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 

① 上市上櫃者，以計算

日臺北時間上午十

一點前彭博資訊系

統（Bloomberg）所提

供證券交易所、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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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

格為準，如無法取得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提

供之最近收盤價格

時 ， 則 以 路 孚 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

最近收盤價代之。持

有暫停交易者，將以

經理公司洽商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經理

公司隸屬集團之母

公司評價委員會提

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② 未上市上櫃者，採用

基金管理機構於計

算日臺北時間上午

十一點前所提供之

最新單位淨資產價

值計算之，如無法取

得基金管理機構最

新單位淨資產價值，

以自基金管理機構

取得最近公告之單

位淨資產價值代之 

(3)證券相關商品： 

①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交易者，以計算日臺

北時間上午十一點

前自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取

得集中交易市場之

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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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

易者，以計算日自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取得

之價格為準。如無法

取得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 所提供

之最近價格時，則以

交易對手所提供之

價格代之。 

② 信用違約交換(CDS)

及信用違約交換指

數(CDS Index，如CDX

系列指數與Itraxx系

列指數等)交易、利

率交換等非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證

券相關商品：以計算

日臺北時間上午十

一點前自彭博資訊

系統 (Bloomberg) 所

取得之最近價格為

準。如無法取得彭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提供

之最近價格時，則以

交易對手所提供之

價格代之。 

③ 期貨：依期貨契約所

定之標的種類所屬

之期貨交易市場於

計算日臺北時間上

午十一點前自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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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取得

之最近結算價格為

準，以計算契約利得

或損失。如無法取得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所提供

之最近結算價格時，

則 以 路 孚 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

最近結算價格代之。 

 

20 4  四、本基金國外資產淨

值之匯率兌換，應以計

算日臺北時間上午十

一點前自彭博資訊系

統（Bloomberg）所提供

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

各該外幣對美元之匯

率計算，再按計算日前

一營業日台臺北外匯

滙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所示美元對新臺幣之

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

幣。如換算當日無法取

得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所提供

之外匯匯率時，則以路

孚特 (Refinitiv)所提供

之最近收盤匯率為準。

但基金保管機構、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

指定交易銀行間之匯

   （本項新增） 明訂國外資產

淨值之匯率兌

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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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

時之匯率為準。 

21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21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21 1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分別

計算及公告。經理公司

應於每一計算日分別

按屬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資產價值，扣除

其負債及應負擔之費

用，以計算出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除以各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已發行

在外之各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

入方式計算各該計價

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

位。 

21 1  一、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

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

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

以下小數第四位。 

明訂各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之計計算

及公告方式。 

21 2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

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

本基金各類型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21 2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

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酌修文字。 

22   經理公司之更換 22   經理公司之更換  

23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23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24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基

金之不再存續 

24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基

金之不再存續 

 

24 1 5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

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

24 1 5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

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

明訂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部

分，應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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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

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

止本契約者，於計算前

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部分

應依第二十條第四項

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

與新臺幣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

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

止本契約者； 

十條第四項規

定換算為新臺

幣後，與新臺

幣計價之受益

權單位合併計

算。 

25   本基金之清算 25   本基金之清算  

25 7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

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

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

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

益人。清算餘額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

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

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

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

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

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

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

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

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

25 7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

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

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

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

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

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

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

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

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

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

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

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

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

受益人。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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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

受益人。 

26   時效 26   時效  

26 1  一、各分配收益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之收

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

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

益併入本基金各分配

收益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26 1  一、受益人之收益分配

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

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

本基金。 

 

酌修文字。 

27   受益人名簿 27   受益人名簿  

28   受益人會議 28   受益人會議  

28 2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受

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

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

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

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

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

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

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前述之受益人，係

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

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

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 

28 2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受

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

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

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

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

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

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 

 

 

明訂專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者

受益人得自行

召開受益人會

議之受益人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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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28 5  五、召開全體受益人會

議或跨類型受益人會

議時，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有一表決權。 

   (本項新增) 增訂全體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

議時，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

表決權規定。 

28 6  六、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

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

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

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

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

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

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

類。 

28 5  五、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

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

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

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

類。 

明訂專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決議事

項 之 表 決 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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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29   會計 29   會計  

29 1  一、本基金以基準貨幣

（即新臺幣）為記帳單

位。 

   （本條新增） 

 

明 訂 計 帳 單

位。以下項次

並依序調整。 

30   幣制 30   幣制  

30 1  一、本基金之一切簿冊

文件、收入、支出、基

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

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

列，均應以基準貨幣

（即新臺幣元）為單

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

入。但本契約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不在此限。 

 

30 1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

件、收入、支出、基金

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

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

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

入。但本契約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不在此限。 

酌修文字。 

31   通知及公告 31   通知及公告  

31 1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

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

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一）本契約修正之事

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

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配

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

配收益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 

31 1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

之事項如下： 

（一）本契約修正之事

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

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配

之事項。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契約之終止及

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餘

明訂專屬於各

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之

通知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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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契約之終止及

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餘

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

結果之事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

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

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

令、金管會之指示、本

契約規定或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

結果之事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

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

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

令、金管會之指示、本

契約規定或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31 2 2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

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 

31 2 2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

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酌修文字 

31 2 8 （八）發生本契約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二款原訂投

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

特殊情形結束後。 

31 2 8 （八）發生本契約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

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

特殊情形結束後。 

引用款次調整

文字。 

32   準據法 32   準據法  

32 4  四、關於本基金投資國

外有價證券之交易程

序及國外資產之保管、

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

   （本項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有價證

券，增定相關

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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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款 東方匯理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  

條 項 款 國內開放式債券型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113.1.30 金管證

投字第 1130331340 號

函） 

說明 

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

之規定。 

33   合意管轄 33   合意管轄  

34   本契約之修正 34   本契約之修正  

34   本契約之修正應經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

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

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

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

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

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

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34   本契約及其附件之修

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

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

議，並經金管會之核

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

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

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意，並經金管會之核

准。 

酌修文字。 

    35   附件  

   （本條刪除）    本契約之附件一「問題

公司債處理規則」為本

契約之一部分，與本契

約之規定有同一之效

力。 

現行法令已有

相 關 處 理 規

則，爰不再增

訂附件，其後

條次並依序調

整。 

35   生效日 36   生效日  

35 1  一、本契約自金管會核

准或申報生效之日起

生效。 

36 1  一、本契約自金管會核

准或生效之日起生效。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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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經理公司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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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及地區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所謂「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係指

由任一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而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進行交易之債券，或由

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所謂「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係指 JP 摩根新興市場多元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JP 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多元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之指

數成份國家或地區。 

目前二檔指數成分國家或地區如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國家 

(英文名) 
國家 

(中文名) 
JPM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JPM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Angola 安哥拉   Y 
Argentina 阿根廷 Y Y 

Armenia 亞美尼亞 Y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Y  

Barbados 巴貝多 Y Y 

Bahrain 巴林 Y Y 

Belarus 白俄羅斯   

Belize 貝里斯    

Bolivia 玻利維亞 Y   

Brazil 巴西 Y Y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Y 

Cambodia 柬埔寨    

Chile 智利 Y Y 

China 中國大陸 Y Y 

Colombia 哥倫比亞 Y Y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Y  Y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Czech Republic 捷克   Y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Y Y 

Ecuador 厄瓜多爾 Y Y 

Egypt 埃及 Y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Y  

Ethiopia 衣索比亞    

Gabon 加彭 Y   

Georgia 喬治亞 Y Y 

Ghana 迦納 Y Y 

Guatemala 瓜地馬拉 Y Y 

Honduras 洪都拉斯 Y  

Hong Kong 香港   Y 

Hungary 匈牙利 Y Y 

India 印度 Y Y 

Indonesia 印尼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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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英文名) 

國家 
(中文名) 

JPM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JPM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Iraq 伊拉克  Y 

Israel 以色列   Y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Jamaica 牙買加 Y Y 

Jordan 約旦 Y Y 

Kazakhstan 哈薩克 Y Y 

Korea 南韓   Y 

Kenya 肯亞 Y   

Kuwait 科威特  Y 

Lebanon 黎巴嫩 Y   

Lithuania 立陶宛   Y 

Macau 澳門   Y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Y 

Malaysia 馬來西亞 Y Y 

Maldives 馬爾地夫    

Mexico 墨西哥 Y Y 

Mongolia 蒙古 Y Y 

Morocco 摩洛哥 Y Y 

Moldova 摩爾多瓦共和國   Y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Namibia 那米比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Y 

Oman 阿曼 Y Y 

Pakistan 巴基斯坦 Y Y 

Panama 巴拿馬 Y Y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Y  Y 

Paraguay 巴拉圭 Y Y 

Peru 祕魯 Y Y 

Philippines 菲律賓 Y Y 

Poland 波蘭 Y Y 

Qatar 卡達  Y 

Romania 羅馬尼亞 Y   

Rwanda 盧安達共和國 Y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Y Y 

Senegal 塞內加爾 Y   

Serbia 塞爾維亞 Y  Y 

Singapore 新加坡   Y 

Slovakia 斯洛伐克    

South Africa 南非 Y Y 

Sri Lanka 斯里蘭卡 Y   

Suriname 蘇利南 Y   

Taiwan 台灣   Y 

Tajikistan 塔吉克    



 

265 

 

國家 
(英文名) 

國家 
(中文名) 

JPM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JPM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Tanzania 坦尚尼亞   Y 

Thailand 泰國   Y 

Togo 多哥   Y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哥 Y Y 

Tunisia 突尼西亞    

Turkey 土耳其 Y Y 

UAE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Y Y 

Ukraine 烏克蘭 Y Y 

Uruguay 烏拉圭 Y  Y 

Uzbekistan 烏茲別克 Y Y 

Venezuela 委內瑞拉    

Vietnam 越南   

Zambia 尚比亞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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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基金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市場簡要說明  

本基金主要投資地區(國) 或主要投資證券交易市場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

土耳其、哥倫比亞、奈及利亞、埃及、多明尼加、智利、烏茲別克、巴基斯坦、

羅馬尼亞，其經濟環境簡要說明及證券市場簡介如下： 

 

➢ 墨西哥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PESO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Baa2, S&P: BBB, Fitch: BBB- 

經濟成長率（YOY） +2.6%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車輛零件、電

視、雷達及收音機等 之零件 

主要進口區域 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德國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電視接受器、影像監視器及彩像投射機、有線

電話或電報器具、客運 車輛 

主要出口區域 美國、加拿大、中國、巴西、哥倫比亞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汽車業 美、加、墨三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後，

歐、美、日 等國際主要汽車大廠為爭取北美此一全球

最大的汽車市場，紛紛赴墨西哥設 立組裝線，展開生

產布局。目前墨西哥已是全球汽車主要生產大國之一。

根 據墨西哥汽車工業協會（AMIA）指出，墨西哥的汽

車製造業蓬勃發展，2014 年第 1 季對美出口已超越

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二大汽車進口供應來源國，目 前

美國最大的汽車進口供應來源仍是加拿大。 

能源產業 墨西哥係全球十大產油國之一，但墨國並沒有加入石

油輸出國組 織（OPEC）。在美洲地區，墨西哥的原油

產量僅次於美國與加拿大。原油是墨西哥的經濟命脈，

墨國石油業的直接收入與相關稅收則更佔該國財政總

收 入的兩成以上。因此墨國原油產量的下滑，立刻直

接衝擊到該國的經濟表現 以及政府的財政支出。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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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3 19.41 16.69  16.95  

2024 22.24 17.64 21.54 

2025 20.8473 17.9001 17.9552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十億美元)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總數 金額 

墨西哥證
券交易所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墨西哥證券交易

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發行上市說明書，提供充份資訊以供投資人對該公司營

運及財務 狀況，以及投資人對於附屬於該股票的權利能有所了解，並作

出正確判斷，持股比 例超過 10%須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上市公司須依

規定按年度公佈經會計師審核之 年報，並按季公佈季報。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墨西哥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3:00。 

交易方式：透過電腦交易系統 BMV 輔助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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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制度：T+2。 

 

➢ 巴西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BRL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Ba2, S&P: BB-, Fitch: BB- 

經濟成長率（YOY） +2.9%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石油鑽探工作平臺、電話機、積體電路、殺蟲

劑、疫苗培養物、醫學藥劑、機動車輛零組件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美國、德國、阿根廷、南韓等 

主要出口產品 黃豆、鐵礦石、原油、甘蔗糖、生鮮及冷凍雞肉等 

主要出口區域 中國大陸、美國、荷蘭、阿根廷、加拿大等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電子電器業 在 2020 年上半年期間，巴西電子電器業一度曾因中國大陸零

組件供應困難以及巴西開始出現新冠肺炎等因素，面臨營業

額下跌的趨勢，不過自 7 月起即開始復甦。根據巴西電子電

器業同業公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Eletrica e 

Eletronica, ABINEE）公布資料顯示，該產業 2020 年營業額約

為巴幣 1,734 億元（以 2020 年 1 美元兌換巴幣 5.1592 元之年

平均匯率計算，約折合 336 億 986 萬美元），較 2019 年的巴

幣 1,530 億元約增加 13％，不過如扣除電子電器產品價格上

漲指數（14％），該產業 2020 年營業額較 2019 年約减少 1％，

若以美元計算，營業額更減少 13％。2020 年巴西電子電器業

出口金額最高的行業亦為電子零組件，達 19 億 4,900 萬美元，

較 2019 年減少 21％。以個別產品來區分，用於組裝工業設備

之電子零組件出口金額最高，達 5 億 5,500 萬美元，較 2019

年的 6 億 8,800 萬美元減少 21％。拉丁美洲是巴西電子電器

產品及零組件主要銷售市場，2020 年出口金額為 18 億 2,800

萬美元，其中又以出口阿根廷之金額最高，達 5 億 9,500 萬美

元。 

機械業 巴西機械業 2020 年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營業額達巴幣

1,445 億 2,000 萬元（約折合 280 億 1,209 萬美元），較 2019

年增加 5.1％，主要來自內銷市場之成長，金額達巴幣 1,042

億元，較 2019 成長 11％。巴西機械業同業公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de Maquinas e Equipamentos, ABIM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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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統計資料顯示，2020 年該國機械消費值（即生產額加進

口值，減去出口值之總和）金額為巴幣 1,984 億 3,000 萬元

（約折合 384 億 6,138 萬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11.9％。此

外，2020 年巴西機械業就業人口約有 30 萬 7,900 人，較 2019

年增加 0.5％。 

紡織業 巴西紡織暨成衣業同業公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de Textil e de Confecção, ABIT）公布統計資料顯示：受新冠肺

炎蔓延及社交隔離措施的影響，該產業 2,020 年營業額達巴幣

1,814 億元（約折合 351 億 6,048 美元），較前一年減少 11.4

％，而 2020 年成衣及布匹產量各為 47 億 6,000 萬件及 187

萬公噸，分別較 2019 年減少 19.9％及 8.8％。目前巴西紡織

及成衣方面的公司行號約有 3 萬家，這些公司行號 2020 年直

接及間接僱用的員工人數約共計 148 萬人。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資本投資之資金匯入時需向巴西央行申報；

匯出時之申報人需與匯入時之申報人為同一人。外資在巴西當地之資金

管理者需負責授權進行外匯交易以及向主管機關申報交易情形。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3 5.4627 4.7259 4.8572 

2024 6.2216 4.8450 6.1781 

2025 6.1854 5.2734 5.4749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聖保羅證券交易

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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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2024 2025 

聖保羅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上市公司必須向主管機關以及各證券交易所揭露內部章程、財務報表、股

東會會議紀錄、公司完整介紹與歷史沿革。前述揭露事項皆須定期更新。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交易所：巴西聖保羅證券交易所（BOVESPA）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交易方式：巴西聖保羅交易所實施公開喊價制度，並使用電子交易系統。 

交割制度：股票 T+3，債券 TD 至 T+1。 

 

➢ 阿根廷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阿根廷披索(ARS)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Ca, S&P: CCC+, Fitch: CCC- 

經濟成長率（YOY） -1.45%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設備、交通設備、工業產品、化學品等 

主要進口區域 巴西、美國、中國大陸、德國、墨西哥等 

主要出口產品 農產品及其製品、原物料、機器設備零組件等 

主要出口區域 

巴西、智利、美國、中國大陸、西班牙、荷蘭、墨西

哥等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汽車產業 阿根廷現有 14 家汽車生產商，其中 8 家生產轎車及輕

型貨車，包括雷諾、福特、福斯（該三家公司亦銷售

重型貨車）、飛雅特、通用汽車、標緻、雪鐵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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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等汽車廠，其餘製造商為 IVECO、克萊斯勒、Scania

及 Agrale，生產卡車及客運車。阿國汽車產業每年產

能可達 88 萬輛，汽車銷售據點共有 500 個，其中 40

％位於布宜諾市及大布宜諾省。 

化學、石化、橡膠

及塑膠產業 

阿根廷化工原料、石油副產品、橡塑膠產品之化學產

業產值約占阿國 GDP 之 4％，占整體工業生產附加價

值之 27％，以及占總出口之 9％。該產業生產之產品

主要為無機化學產品、石化產品、顏染料、工業用氣

體、塑膠產品、農業用化學品（肥料及除蟲劑）、油

漆、洗滌精、化妝品及藥物等 

食品業 阿根廷食品產業在阿國經濟活動中一向占重要地位，

主要係因食品業供應國內市場大部分之需求及供應其

他工業所需之原材料。根據報告指出，阿國食品、飲

料及菸草產業占 GDP 之 4.8％，占工業總產值之 29.4

％，聘僱就業人口之 27.2％，約 27 萬 3,000 人。阿國

食品及飲料產品之出口占出口總值之 30％。阿根廷經

濟自 1998 年下半年起步入蕭條期後，國內消費開始低

迷不振，食品產業不斷衰退，惟自 2002 年初阿幣貶值

後，對外競爭力逐漸提高，食品業轉向外銷，藉由出

口來恢復成長。根據阿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近年

來阿國幾乎所有與食品相關之產業皆出現成 

長，尤以糖、油料種籽相關產品及乳製品之出口成長

最為明顯。 

鋼鐵鋁業 近幾年來，阿根廷基本冶金工業為降低勞工、融資及

金融交易成本，以及增加出口，產業不斷投資，更新

生產技術及增加產能，目前該產業之產能使用率幾乎

達到飽和，占 GDP 產業總值之 7.9％。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阿根廷貨幣匯率係採固定匯率與浮動匯

率機制混合之匯率管理制度（Dirty floating），匯兌平均價是由外匯市場

之供應需求來決定，惟中央銀行也會適時參與買賣美元，俾使匯價不會

有急遽的變化。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2023 807.9999 178.3759 807.9999 

2024 1031 808.475 1031 

2025 1491.72 1031.62 1453.24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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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布宜諾斯艾利斯

證券交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布宜諾斯艾利斯

證券交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季度、半年度、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布。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

務，包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併購計劃，增

資、減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與投

資人，市場資訊揭露效率佳。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布宜諾斯艾利斯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 至 17:00。 

交易方式：透過電腦自動化交易系統輔助完成交易。 

交割制度：在交易後的第 3 個營業日辦理交割。 

 

➢ 土耳其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土耳其里拉(TRY)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B3, S&P: B, Fitc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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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YOY） +4.5%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黃金、小客車及其他供載客之車輛、石油及提自瀝青

礦物之油類、鐵屬廢料及碎屑、車輛零件及附件、通

訊器具、航空器、煤、丙烯或其他烯烴之聚合物、電

腦及其附屬單元、醫藥製劑、小麥或雜麥、未經塑性

加工鋁等。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德國、俄羅斯、美國、義大利、伊拉克、

瑞士、法國、韓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主要出口產品 

小客車及其他供載客之車輛、車輛零件及附件、載貨

用機動車輛、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貴金屬或

被覆貴金屬之首飾及配件、黃金、鐵或非合金鋼條及

桿、衣服、地毯、電線、電纜、冷藏或冷凍設備、家

具及其零件等。 

主要出口區域 

德國、英國、美國、伊拉克、義大利、法國、西班牙、

荷蘭、以色列、俄羅斯。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製造業 土耳其製造業自 1960 年代開始逐步發展，目前主要的

製造業包括車輛及零配件、紡織成衣業、化學製品業、

以及電機電子業等 4 大項，多個國際知名汽車廠牌皆

在土耳其境內設立組裝廠。土國製造業主要為紡織成

衣、石化、食品加工、鋼鐵及汽車工業。 

能源業 能源發展是土國百年計畫重要的一環，預計在 2023 年

興建具 4.4 萬兆瓦發電量的風力發電廠，太陽能總裝

機容量增加至 5,100 兆瓦，以及興建具 1,000 兆瓦發

電量的地熱能發電廠。土耳其的電力來源多數仰賴進

口的天然氣，為了降低成本，根據土耳其能源部的規

劃，預計在 2023 年建國百年時能達到當地及再生能源

(local and renewable resources)占總發電量的 2/3，增加

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包含水力發電、風力、太陽能、

地熱能及生質能源等，皆是未來可開發的商機。另土

國總統艾爾多安於 2020 年 8 月宣布在黑海發現 3,2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儲量，並目標於 2023 年開始對巿場

供應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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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2023 29.1327 18.7458 29.1028 

2024 35.3602 29.5475 35.3602 

2025 42.9416 35.3046 42.9416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十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伊斯坦堡證交

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伊斯坦堡證交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上市公司須定期揭露的報表包括：財務報表、資本結構及影響公司營運

的重大關係事項。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交易方式：電子交易系統。 

交割制度：股票: T+2，債券: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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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倫比亞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哥倫比亞 披索(COP)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Baa2, S&P: BB+ 

經濟成長率（YOY） +0.6%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電話機、汽油及油品、醫藥製劑、小客車等 

主要進口區域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巴西、德國等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煤、黃金、咖啡、飛機及直升機、汽油及油品

等 

主要出口區域 美國、中國大陸、厄瓜多、巴拿馬、巴西等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礦業 哥國礦藏豐富，由礦業及能源部（Ministry of Mines and 

Energy, MinMinas）每年舉辦包含金、白金、銅、磷酸

鹽、鉀、鎂、冶煉煤、動力煤、鐵、鈾等礦藏開採權

公開招標作業。石油產業向來為哥國吸引外人投資之

主要產業之一，2019 年吸引 FDI 金額達 28.2 億美元，

為當年哥國吸引 FDI 金額第 2 高之產業，為 2020 年因

疫情衝擊，FDI 金額年減 68%。礦業活動占哥國 GDP 規

模之 5.0％，惟哥國非法採礦情形嚴重，未經政府許可

即盜採之產值約占六成，此一情況以Chocó及Antioquia

兩省最為嚴重。哥國全國企業家協會（ANDI）指出，

非法採礦之所得被犯罪集團掌握，用於資助非法犯罪

及洗錢活動，情況亟待改善。 

石化業 哥國石化工業龍頭 Ecopetrol 從開採到煉製油氣、生產

石化原料等一貫作業，每年投資額均達數十億美元，

目前 Ecopetrol 有 32 項投資計畫進行中，多為水源、

天然氣、蒸氣、化學品相關生產及運輸設備。Ecopetrol

所屬之 2家煉油廠位於 Cartegena及 Barrancabermeja，

煉油日產能約 30 萬桶，2 廠均在 2015 年展開擴建及

現代化，工程耗資 46 億美元，煉油量自原來的 7 萬桶

重油增加至 17.5 萬桶，致力生產較潔淨之燃油。該公

司於大西洋岸城市 Cartagena 之煉油廠 Reficar 2015 年

8 月陸續啟用生產線，於 2016 年 3 月開始全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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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液化石油氣、汽油、柴油、航空器用油、重燃料

油、石腦油、焦油、硫磺及丙烯，不僅減少哥國對石

化產品進口需求，並貢獻哥國 1％GDP。Ecopetrol 在完

成前述擴廠工程後，已將 75％之國產柴油提供外銷，

並達成下列石化原料年產量目標：Ethylene 13 萬噸、

Benzene 4 萬噸、Toluene 4 萬噸、Xylenes 3 萬噸、Pet 

4 萬噸、Ldpe 6 萬噸、Ps 10 萬噸、Pvc 40 萬噸、Pp 45

萬噸、Ammonia 11 萬 5,000 噸、Urea 18 萬噸。 

塑膠及橡膠業 橡塑膠產業聚落位於石化工業重鎮卡塔赫那

（Cartagena），哥國市場需求大、投資門檻低、原料

可就地供應，塑化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尚稱完整；

惟哥國尚未發展塑膠機械產業，所需幾全靠進口；另

部份中游原料尚無法滿足廣大下游加工業者需求，爰

自美國、中國大陸、韓國及我國等進口樹酯、橡塑膠

板、片等供加工生產塑膠製品、包裝材料及鞋類。哥

國塑膠產業中，四成係生產基本原料，六成係塑膠製

品。哥國塑膠及其相關之人纖、化學、染料產業所組

之塑膠產業公會是全國最大產業公協會，並成立「塑

膠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拉美最大規模之塑膠機器

及原料雙年展，未來塑化及相關產業仍將在哥國扮演

極重要角色。2017 年 4 月哥國與阿根廷簽署汽車、農

化產品及塑膠製品貿易協定，承諾在極富彈性之原產

地規定下，哥國可對阿根廷免關稅輸銷 3,500 公噸之

塑膠瓶罐，對哥國塑化相關產業帶來新商機。哥國塑

膠產業大型廠商包含 Propilco S.A.、Mexichem、Biofilm、

Enka、Multidimensionales、Carvajal Empaques、Flexo 

Spring、Pvc Gerfor、Proquinal、Rimax、Vanyplas、Plá

sticos Formosa 等；橡膠產業主要廠商為 Cauchos 

Corona S.A.、Cauchos Hersal Ltda.、Amc Poliuretanos 

S.A.、Alcor Productos de Caucho、American Rubber de 

Colombia Ltda.、Arflex Ltda.、C.I Plastigoma S.A.、Cauchos 

Echeverri Ltda.。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國外投資本市場資金自入起需停留至少一

年方可匯出。但資本利得與股利則不受此最少一年之限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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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4966.75 3829.26 3854.92 

2024 4504.84 3760.63 4408.48 

2025 4425.25 3697.00 3777.62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十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哥倫比亞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哥倫比亞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證券發行者需透過當地三家主要報紙以及該國之管機關 (SDV) 網站公

佈重大訊息。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哥倫比亞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45。 

交易方式：電子交易系統。 

交割制度：股票: T+3 至 T+6 (議定)，債券: TD 至 T+5 (議定)。 

 

➢ 奈及利亞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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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奈拉(NGN)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Caa1, S&P: B-, Fitch: B- 

經濟成長率（YOY） +2.9% (2023 年)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及其製品、機器設備、交通設備、工業產品、食

物等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印度、美國、荷蘭、丹麥等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及其製品、可可、橡膠等 

主要出口區域 印度、西班牙、南非、荷蘭、美國等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原油及石化產業 石油為奈及利亞最重要產業，每日產油約 250 萬桶左

右，是非洲第 1 大產油國，原油出口金額占總出口金

額的 95％以上，奈及利亞原油蘊藏量共 362 億桶，尚

可開採 40 多年。該國主要原油探勘公司為荷蘭 Shell、

美國 Chevron 以及 Mobil 3 大石油公司，大陸的中國石

化及中海油公司亦積極爭取油井，惟規模仍未及前 3

大外商油公司。目前奈國油井主要分布在尼日河三角

洲（Delta State），生產高品質低硫輕油。由於奈國煉

油技術尚未成熟，仍以出口原油為主要經濟收入，奈

國 Dangote 集團已投資在拉哥斯 Lekki 區設立奈國第

一座煉油廠，將於 2021 年中啟動，盼增加奈國加工與

處理原油能力，提升奈國製造能力。 

石油氣及天然氣

業 

石油氣及天然氣是奈及利亞另一項重要出口能源，根

據 2017 年石油及天然氣年報，世界能源委員會將奈國

天然氣存量列世界第 9 位，蘊藏量計 199.09 兆立方

呎；奈國石油氣及天然氣收入占政府總收入 75%，及

總出口 90%。奈國政府盼未來 10 年內達到蘊藏量 300

兆立方呎目標，屆時瓦斯出口收入將追上石油收益，

為奈國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不過奈國雖為瓦斯生產大

國，但本身國內居民使用瓦斯不普遍，只有不到 100

萬家庭使用瓦斯當燃料，目前居民大多依賴煤油、柴

油甚至於樹木等為燃料，政府雖考慮推展瓦斯燃料，

但受限於家庭管線安裝及維護不易，另外國內鋼瓶相

關工業亦不發達，因而無法順利推廣；奈及利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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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外資協助發展國內管線工程及瓦斯鋼瓶製作，以

加強家用瓦斯使用比例。奈國科技部業提出「國家甲

醇燃料科技政策」，盼善加利用天然氣產業競爭力、

價值鏈，達到環境永續經營目標，並可創造就業與稅

收。 

電力產業 奈及利亞電力問題長年無法解決，影響生產成本及品

質，遑論建立基礎工業，電力無法改善，除人謀不臧

問題外，制度上亦有問題，奈及利亞政府認為改善電

力惟一的方法，就是將電力事業民營化，因此 2013 年

起奈及利亞政府已將國內輸配電公司賣予民間經營，

下一步計劃將水力發電廠及其他火力發電廠等亦轉賣

民間，政府將來僅扮演參股及監督角色，不再自己經

營，希望釜底抽薪，改善全國供電狀況；但經實施兩

年後，民營化績效不佳，分析其原因是該國發電及輸

配電問題已久，民間業者無法發揮其經營能力。奈國

2 億人口至少 1.2 億人口面臨電力缺乏困境，2021 年

奈國政府宜聚焦於改善經濟與減少貧窮；A 專家特別

預估 2019 年至 2024 年奈國能源產業將成長 12.39%，

2020 年奈國政府相關計畫包括：西門子藍圖(運輸振興

計畫、Transmission Recovery Program)、配電振興計畫

(Distribution Recovery Program、DISREP)及國家大規模

電表計畫(National Mass Metering Programme、NMMP)

等。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為吸引更多外資前來，奈及利亞境內自由

貿易區優惠政策主要如下：（1）區內企業可免交聯邦、州及地方政府稅

賦。（2）外商投資資本、所得利潤和紅利可自由匯出。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2023 1696.7 460.60 1544.08 

2024 1696.7 460.60 1544.08 

2025 1632.81 1426.38 1448.26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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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名稱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奈及利亞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

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奈及利亞證

券交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

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增資、減

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奈及利亞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1:00 至下午 1:00。 

交易方式：透過電腦自動化交易系統輔助完成交易。 

交割制度：在交易後的第 3 個營業日辦理交割。 

 

➢ 埃及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埃及磅(EGP)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Caa1, S&P: B, Fitch: B 

經濟成長率（YOY） +2.8% (2024 年)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與設備、石油與天然氣、化學品、車輛。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與天然氣、食品、棉紗、紡織品、化學製品。 



 

281 

 

主要出口區域 義大利、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農業 埃及的耕地面積占總面積的 2.92%，[24]在氣溫的條件

下，埃及農田可以一年兩穫。但是由於灌溉水源及地

力（化學肥料少）的不足，主要施行二年三穫制。並

採行輪種方式。一般的情形為前一年的十一月至翌年

五月為乾季，種植耐旱的小麥、大麥，埃及品種苜蓿

（Bersim）、豆類或洋蔥；六月至七月休耕，七月至十

一月種植玉米，十二月至三月或使農田休耕或種苜蓿；

第二年的四月至十月種植棉花為主，上埃及區亦種甘

蔗者，三角洲區或種稻米。故在二十四個月中，農田

僅休息 4~6 個月。埃及對於農田的利用，可說已甚充

分。另一種的輪種方式：首年四月到十月種棉花，十

一月到第二年的四月種小麥，五月到十一月種玉米，

十一月到第三年的三月種苜蓿，在這種情況下，必需

施用大量的化學肥料。才能維持高產量。 

礦業 石油為埃及礦產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石油產地原在

紅海西岸，有蓋里布（Ras Gharib）、洪加達（Hurghada）

兩油田，但此區產量逐漸減少，新油田在西奈半島，

有蘇爾、阿爾、貝蘭（BalaeenI）等地。西奈石油中多

硫質，故須作去硫處埋，再行裂煉。磷石主產於紅海

西岸，以奎沙爾（Quseir）為中心；錳礦產於西奈半島

西部；鐵砂主產在巴哈里亞（Bahariya）綠洲，為含鐵

成分 50%的赤鐵礦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2023 30.9000 26.2750 30.8466 

2024 51.0628 30.8000 50.8379 

2025 51.6763 47.0700 47.7200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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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十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埃及證交所 246 NA 42.6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埃及證交所 29,740.58 NA 24.53 NA 24.53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上市公司須定期揭露的報表包括：財務報表、資本結構及影響公司營運

的重大關係事項。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埃及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2:15。 

交易方式：電子交易系統。 

交割制度：股票: T+2，債券:T+2 。 

 

➢ 多明尼加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披索 DOP 

國家債信評等 S&P: BB- 

經濟成長率（YOY） +5.35% (2024 年)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暨相關提煉物、小客車、家電 

主要進口區域 美國、中國、墨西哥等 

主要出口產品 珍珠、電子用品、菸草 

主要出口區域 美國、瑞士、海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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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農牧業 農業在多明尼加經濟中仍佔很重要的地位。全國半數

人口從事農業。以種甘蔗為主，還產咖啡、可可、稻米、

香蕉和牲畜等。多明尼加有大片熱帶森林和耕地，適合

發展農業和畜牧業。山區最高峰海拔 3,000 餘米，適合

於發展水果和其它林產品。沒有冰凍，雨量充沛。年降

雨量 400 至 4,000 毫米，年平均降雨量達 1,500 毫

米。目前多明尼加領土面積的 52% 是森林，20% 是牧

場，26% 是耕地，2% 是自然保護區。多明尼加主要農

作物是大米和紅小豆。最大的出口農產品是蔗糖、咖

啡、可可和雪茄煙。多明尼加主要畜產品有牛肉、豬肉、

雞肉、牛奶和雞蛋。儘管多明尼加是島國，但漁業並不

發達，幾乎沒有海洋漁業，只有水庫、湖泊養殖。其產

品主要供旅遊者消費，市場價 

格很高。 

食品業 多明尼加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出口水果、蔬菜。其

中，香蕉、甜橙、番茄出口增長最快。有機農林產品的

出口也得到發展，有機農產品主要有乾可可、菠蘿、芒

果、檸檬、綠咖啡、可可油等。2019 年食品工業成長 

2.9%。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3 57.934 54.460 57.934 

2024 61.103 58.025 61.103 

2025 64.400 58.692 63.24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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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名稱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多明尼加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多明尼加證券交

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季度、半年度、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布。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

包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併購計劃，增資、減

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與投資人，市

場資訊揭露效率佳。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多明尼加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 至 13:00。 

 

➢ 智利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披索 CLP 

國家債信評等 Moody’s: A2, S&P: A 

經濟成長率（YOY） +2.6% (2024 年)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零組件、石油原油、柴油、汽車、貨車、服裝

及飾品、手機、醫藥品、電腦、牛肉、穀物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美國、巴西、阿根廷、德國、墨西哥、秘

魯、西班牙、日本、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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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產品 

銅礦石及精砂、精煉銅、鮭魚、櫻桃、木漿、鋰礦、

木材及木製品、鉬礦石及精砂、鐵礦石及精砂、葡

萄 

主要出口區域 

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巴西、南韓、印度、秘魯、

西班牙、荷蘭、墨西哥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礦業 2024 年智利銅礦產量為 550.58 萬噸，產量成長 

4.84%，出口總額 505.17 億美元，成長 16.41%，主

要原因為 2024 國際銅價上漲且智利出口量上升，使

銅礦出口金額大幅上升。依據智利國家銅業委員會估

計，未來幾年智利銅礦產量將持續成長，至 2029 年

可達高峰 688 萬噸，至 2034 年則將下滑至 643 萬

噸。)除銅礦外，智利為全球鋰礦蘊藏量最多的國

家，約有 930 萬噸蘊藏量(約 4,946 萬噸碳酸鋰當

量)，2024 年產量預估約 5 萬 3,580 噸(28.5 萬噸碳

酸鋰當量)，較 2023 年成長約 21.7%，而 2024 年礦

產出口項目中，鋰礦為僅次於銅礦第二大出口礦產

品，出口金額為 27.17 億美元，較 2023 年下降 

56%，主因為鋰礦國際價格大幅下跌導致。此外，智

利亦是鉬、金、銀等金屬及碘、鋰、硝酸鈉、硝酸鉀

等非金屬礦物之供應國 

工業 農業為智利最重要產業之一，智利政府十分重視農業

發展，全國土地面積約有 21%為農業用地，農業人口

約佔總人口 6.4%。主要作物包括小麥、玉米、馬鈴薯、

燕麥，水果有葡萄、蘋果、酪梨、油桃、櫻桃、莓果

等。林業部分，智利森林資源豐富，國土面積約有 54%

適合森林生長，主要出口產品為紙漿及紙張。漁業以

人工養殖鮭魚及鱒魚為主，並出口許多貝類、魚粉及

甲殼類海產。畜牧業主要分布於智利南部，以飼養牛、

豬、雞及綿羊為主，出口額相較農、林、漁 

業少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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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946.13 779.30 879.00 

2024 994.92 879.00 994.92 

2025 1018.25 899.31 899.31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聖地牙哥證券交

易所 
412 NA  173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

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聖地牙哥證

券交易所 
17,262.35 NA  29.75 NA  29.75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年度財務報表必須在會計年度結

束後 90 日內向主管機關提交。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營業

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增資、減資活動

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聖地牙哥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交易方式：透過電腦自動化交易系統輔助完成交易。 

交割制度：T+2。 

 

➢ 烏茲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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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索姆 UZS 

國家債信評等 S&P: BB-, Fitch: BB- 

經濟成長率（YOY） +5.5% (2024 年)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氣、醫藥製劑、石油、小客車、機動車輛零附

件、電話機、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其他航

空器、小麥雜麥、蔗糖甜菜糖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韓國、土耳其、德國、

土庫曼、印度、白俄羅斯、立陶宛 

主要出口產品 

黃金、棉紗、其他、石油、精煉銅及銅合金、石油

氣、去莢乾豆、Ｔ恤汗衫背心、小麥雜麥粉、銅線 

主要出口區域 

俄羅斯、中國大陸、哈薩克、土耳其、阿富汗、吉爾

吉斯、塔吉克、巴基斯坦、亞塞拜然、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農業 烏茲別克礦產資源豐饒，生產大量黃金、石油、天然

氣等，金屬(鈾、銀、銅)儲量高。烏國經濟以棉花、水

果、蔬菜和穀物(小麥、稻米和粟米)的種植及加工為

重。該國的天然氣、煤及鈾等資源儲量亦居世界前列，

且礦產種類繁多，輕工業著重於農產品加工，重工業

則側重於生產耕種器具、石化產業為主。此外，烏茲

別克 30 歲以下人口占 50%，勞動人口約為 60%，女

性就業亦高於 50%，人力資源充足 

工業 工業在烏茲別克經濟中佔比逐年提高。近年來烏茲別

克政府在穩定農業生產的同時，加快工業發展速度，

2019 年工業產值 186.3 萬占 GDP 比重 36.4%。烏茲別

克是中亞最早生產汽車的國家，所產汽車品牌包括雪

佛蘭轎車、五十鈴客貨車、MAN 貨車及汽車引擎和電

池。2019 年生產轎車 27.1 萬輛年增 22.9%、汽車引擎

產量 20.1 萬台年增 26.3%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哈薩克對資本項目有外匯管制，與資本流

動有關的外匯業務在該國央行辦理登記或許可後方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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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 最低 年底收盤 

2023 12378.96 11231.93 12346.34 

2024 12910.75 12343.68 12892.29 

2025 12995.06 11890.50 12020.00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塔什干證券交易

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

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塔什干證券

交易所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年度財務報表必須分別在隔年 5

月 1 日前向主管機關提交。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營業活

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購併計劃，增資、減資活動與

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塔什干證券交易所。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5:30。 

交易方式：透過電腦自動化交易系統輔助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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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制度：T+0。 

 

➢ 巴基斯坦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巴基斯坦盧比(PKR) 

國家債信評等 S&P: B-; Moody’s:Caa1 

經濟成長率（YOY） 3.2% (2025 年)   

主要進口產品 

油、石油產品、機械、塑膠、運輸設備、食用油、紙

和紙 板、鋼鐵、茶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 27.07 %)、阿聯( 9.43 %)、印尼( 5.66 %)、美

國 ( 5.51%)、沙烏地阿拉伯( 4.73%) 

主要出口產品 

紡織品（服裝、床墊、棉被、枕頭、棉布、紗）、米、

皮革製 品、體育用品、化工、地毯 

主要出口區域 

美國( 19.65%)、中國大陸( 9.70%)、英國( 8.12%)、德

國 (6.21%)、荷蘭( 4.99%)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農業 巴基斯坦經濟以農業為最大宗，農業產值約佔國內生

產總值逾兩成，包括米、棉花等 

工業 工業約佔巴基斯坦國內生產總值兩成，主要工業是棉

紡織業。近年來，巴基斯坦政府努力加速 

工業化，擴大出口、縮小外貿逆差，同時推行結構改革

改善投資環境，大力吸引外資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3 308.10 226.72 278.22 

2024 281.95 276.80 278.52 

2025 284.96 278.52 280.15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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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巴勒斯坦證券交

易所 
530 NA 52.1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巴勒斯坦證券交

易所 
114,954 NA 20.1 NA 20.1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巴基斯坦公司財報揭露時間通常是遵循國際會計準則（IFRS），並由當地

證券交易所（如 PSX）規定，大致上季度財報需在季後 45 天內公告，

年報則在年結束後 3 個月內，但具體日期會因公司而異。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巴基斯坦證交所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9:30 至 15:30。 

 

➢ 羅馬尼亞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概況 

貨幣單位 羅馬尼亞新列伊 RON 

國家債信評等 S&P: BBB-; Moody’s:Baa3 

經濟成長率（YOY） 0.9% (2024 年)   

主要進口產品 

電氣機械設備及其零件、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

產品、鍋爐、機械及機械設備；汽車及零配件、瀝青、

礦物蠟、塑料及其製品 

主要進口區域 

德國、義大利、匈牙利、中國、波蘭、法國、土耳其、

荷蘭、奧地利、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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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產品 

食品及農產(如小麥/混合麥、玉米、葵花子、油菜子、

其他大麥、冷杉/雲杉木材等)、電力控制或配電盤、

咖啡機或電茶壺、鋼材、手工具、木傢俱、車燈 

主要出口區域 

德國、義大利、法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荷

蘭、英國、土耳其、捷克 

 

2. 各主要產業概況 

產業別 產業概況 

汽車產業 汽車為羅國最主要的製造產業，年產近 50 萬輛。另羅

國是中東歐最活躍的市場之一，Dacia–Renault、Ford 

和 Continental 等汽車公司在羅投資組裝廠，汽車與汽

車零件的製造名列歐盟國家第 10 位，小客車年產約 

50 萬量，出口約 132 億美元。全國供應鏈上下游廠商

有約 600 家公司，相關的產品包括輪胎、電線、導體、

變速箱、電子組件、車燈和電池等。歐盟國家為其主要

出口市場。 

機械及工具機 工業製造在羅國相當蓬勃發展，擁有受過良好教育與

具生產力的勞動力，悠久傳統的工業製造、塑膠製造、

金屬加工與鑄造等，使該國擁有外資的持續關注。羅國

國內的工具機展覽為 METAL SHOW & TIB 展 

農產加工及礦產

業 

羅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耕種面積達國土 40%，

重要的礦藏包括石油、天然氣、鹽、煤、黃金等。另南

部和東部擁有非常適合穀物種植的黑鈣土或黑土，係

歐盟境內農業產值第 8 高之國家，平均農業勞工成本

係歐盟會員國中第 2 低。食品及飲料市場屬東南歐最

大，葡萄酒產量歐洲第 6 大（全球第 15 大）、歐洲

第 4 大蜂蜜出口國。羅國具有強大的農業潛力，並為

該國發展區域平衡重要的工具 

 

3.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4.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3 4.7534 4.3973 4.5064 

2024 4.8043 4.4465 4.8038 

2025 4.8578 4.2662 4.3275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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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1.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億美元）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布加勒斯特交易

所 BET 
86 NA 47.4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證券市場名稱 
股 價 指 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十億美

元） 

股 票 債 券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4 年 2025 年 

布加勒斯特交易

所 BET 
2473.22 NA 3.2 NA 3.2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2. 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3.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季度、半年度、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布。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

包括營業活動之變更及新發展、財務情況之變更、併購計劃，增資、減

資活動與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均需不定期公告。與投資人，市

場資訊揭露效率佳。 

4. 證券交易制度：  

交易所：布加勒斯特證券交易所(BET)。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 至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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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依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1041 號函辦理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

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

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

額為買進成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

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

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辦

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

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

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

契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

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

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

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契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

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

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契約另有約定時，

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契約

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

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

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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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比較，如低於每股

淨資產價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資產

價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

股票價格至淨資產價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

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

每股淨資產價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

淨資產價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

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

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之較低者

為準。 

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

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

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

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

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

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

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

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

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

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

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

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

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

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

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

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

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

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

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

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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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

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

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

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

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 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

見或否定意見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

賣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或

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 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

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

信託契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

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 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

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

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

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

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

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

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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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

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值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

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值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

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

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值利率作比較，

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10 bps

（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

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

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

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

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

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

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

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

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

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

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 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

時攤銷折溢價。 

(5)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

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

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

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

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

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值利率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

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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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區間內，則以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

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

值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

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

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

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但當

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

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

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

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信用

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

一律視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

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

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

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

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

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

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

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

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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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

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

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

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

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

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

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

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

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

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

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資產價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

取得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資產價值計算；如暫停

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

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未上市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投資說明書、

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

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資產價值為準，

但證券投資信託契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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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

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

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

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

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

利息為準。 

2.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

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

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

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

價格為準，以計算契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

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契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

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

算之。 

 

七. 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

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

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

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

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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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

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 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契約約

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  

1. 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

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

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

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2.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有資產評價為零

後，即時將受影響之基金淨資產價值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基

金信託契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於上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

期公告資產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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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

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依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30359053 號函辦理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基金淨資產價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資產價值的準確

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

調整淨資產價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

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資產價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

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

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

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資產價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

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

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

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資產價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

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淨資產價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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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資產 

價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

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

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人

所遭受之損失$200，以維

持正確的基金資產價值。 

 

(二)淨資產價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

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

且只要當淨資產價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

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資產 

價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

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贖

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失

部分，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

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資產價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

包含對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資產價

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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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資產價值偏差之金額及補

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個營業日內公告，

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

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資產價值偏差更正流程

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資產價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

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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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信顧字第 0980006605 號

函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6 條至第 11 條條文（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4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證投字第 0980039281 號函） 

 

第一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信託契約另有規定外，本規則

辦理。 

 

第二條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契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契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事； 

四、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

款不足而遭退票者； 

五、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

解散、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

力即時償還本息； 

六、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

將無法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

發生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

扣押查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

重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

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

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三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依其帳面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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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還本金之

日。 

二、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契約所定清

償期限之日。 

三、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

託契約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四、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

日，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

之決議認可。 

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

日為基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之日為基準日。 

六、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

發行之問題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

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五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

公司應自基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

撥不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

戶資產與本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

子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值

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基準日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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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契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

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

資。 

 

第七條 

子帳戶之資產 

一、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其他依法令或信託契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臺幣壹佰萬元

以上時，將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

更分配日期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

簽證後，始得分配。 

四、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

資產之一部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

分配時依其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

憑證。 

七、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

達後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九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

均由經理公司先行墊付。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

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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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所保管子帳戶資產請

求任何報酬；但基金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

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契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

時，經理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

人。 

二、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

司、或移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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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最近二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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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101-0696 

網址：www.amundi.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7 號 32 樓之 1 

 

【東方匯理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封底 


